指派通知书
（2020）湘援1202民xx号
xxxx律师事务所：

本中心（处）决定对 xxxxx 一案提供法律援助，现指派你单位承办该案。请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 x 个工作日内安排合适承办人，并自安排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承办人姓名和联系方式告知受援人及本中心（处），与受援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、近亲属签订委托代理/辩护协议。
特此通知。
法律援助中心（处）地址：石门街新变电站旁新街包谷园组鹤城区司法局院内（自汽车东站对面一侧沿新马路往里走1.5公里左右）

联 系 人:
联系方式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xx年xx月xx日
